
公司代码：600711                                                 公司简称：盛屯矿业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盛屯矿业 600711 雄震矿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亚鹏 卢乐乐 

电话 0592-5891697 0592-5891697 

办公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

波特曼财富中心A座33层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

波特曼财富中心A座33层 

电子信箱 zouyp@600711.com lull@600711.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5,580,557,195.48 23,233,332,947.55 1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494,746,844.91 10,679,558,926.14 7.6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23,138,032,950.13 22,149,471,024.49 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13,338,351.14 37,289,792.72 1,81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69,901,052.70 29,214,626.21 2,193.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86,868,435.83 -488,484,389.5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388 0.478 增加5.9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67 0.016 1,56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67 0.016 1,568.75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2,36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42 522,487,543 110,335,732 质押 350,946,277 

林奋生 境内自然人 3.37 90,680,908 90,680,808 无 0 

姚雄杰 境内自然人 1.50 40,305,000 0 质押 40,305,000 

刘强 境内自然人 1.44 38,615,761 0 质押 31,858,21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其他 0.65 17,529,660 0 无 0 

珠海市科立泰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5 14,698,397 14,698,297 无 0 

代长琴 境内自然人 0.51 13,768,357 0 质押 13,000,000 

傅晓渝 境内自然人 0.48 13,000,000 0 质押 13,000,000 

李艳 境内自然人 0.45 12,090,340 0 无 0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41 11,087,93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姚雄杰，所以深圳

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和姚雄杰是一致行动人。 

2、林奋生与珠海市科立泰贸易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3、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是一致行动人均

未可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